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收入支出彙計表
中華民國107年01月01日至107年10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金 額 金額

收入 4,799,630 59,159,441

　　公庫撥入數 4,738,252 58,849,486

　　罰款及賠償收入 40,000 193,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40,000 193,000

　　財產收入 10,020 10,020

　　　　廢舊物資售價收入 10,020 10,020

　　其他收入 11,358 106,935

　　　　其他收入 11,358 106,935

支出 4,799,630 59,059,441

　　繳付公庫數 61,378 309,955

　　人事支出 4,333,186 54,634,638

　　　　人事支出 4,333,186 54,634,638

　　業務支出 405,066 3,651,020

　　　　業務支出 405,066 3,651,020

　　設備及投資支出 0 437,828

　　　　增購財產支出 0 437,828

　　獎補助支出 0 26,000

　　　　其他獎補捐助 0 26,000

科目名稱
累計數本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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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收入支出彙計表
中華民國107年01月01日至107年10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金 額 金額
科目名稱

累計數本月數

　

收支餘絀 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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